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視作出售附屬公司權益之 
非常重大出售事項失效

茲提述灣區黃金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，「本集團」）日期為二零二
一年二月二十四日、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有關向目
標公司注資的公告（「該等公告」）。除非另有所指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
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根據注資協議，倘訂約方未能就投資者將收購的目標公司股權達成協議，或倘在其他
方面先決條件未於注資協議的生效日期後六個月（即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）內達
成，注資將自動終止。由於先決條件並未獲達成，且訂約方並未協定進一步延期達成
先決條件的截止日期，故注資協議及注資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失效。

根據注資協議，注資協議項下投資者支付目標公司的金額將成為目標公司為期3年的
定期貸款，其細節將由訂約方進一步協定。於本公告日期，投資者向目標公司支付的
總金額為人民幣200,000,000元。訂約方現時正商討相關定期貸款之條款，本公司將適
時就此刊發進一步公告。

董事認為，注資失效對本集團現有業務、營運及財務狀況不會產生重大不利影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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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  

易淑浩

香港，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易淑浩先生、陳勝先生、張利銳先生及黃志偉先生；以及本公司獨
立非執行董事為朱天相先生、肖榮閣教授及張田余教授。


